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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局 

個人資料互聯許可申請書【申請廢止許可】 
 
 

 

 

為符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24條等相關規定，現向個人資料保護局申請廢止下述許可： 

許可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部分   申請方式 

（一）申請方式（每一申請人須提交一份第三部分，每一同意申請的非申請人須提交一份第四部分。） 

□ 一個或多個互聯實體提出申請，並已經獲得所有其他實體的同意 

□ 一個或多個互聯實體提出申請，並未能獲得所有其他實體的同意 

□ 全體互聯實體共同提出申請 

 

 

第二部分   申請內容 

（一）申請廢止的原因： 

□ 互聯透過法律規定或具組織性質的規章性規定予以許可 

□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終止相關的互聯 

□ 其他（請說明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與廢止原因有關的事實的產生或開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請在適用的□內填上或 
 ╳           ，以及在＿＿＿上填寫相關內容，位置不足部分以附頁形式提交。以

#號標示者為選填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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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 申請人簽署 

(每位申請人各須填報一份) 

（一）名稱及地址 

本人／機構， 

名稱：  
地址： 

 

為本申請書所述個人資料處理之： 

□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

□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(名稱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之代表人 

（注：倘代表人並非載於本許可中的代表人，則需附交可證明其代表人資格的法定文件。） 

 (二) 聯絡人(用作跟進本申請程序)  

姓名：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郵#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#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／機構聲明所提交的內容屬實，並明確知悉因過失或故意而在申請時提供虛假

資訊或未遵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 23 條的規定，將構成行政違法或犯罪，並不排除

須依法承擔其他倘有的民事、行政違法或刑事責任。 

簽署人姓名： 

簽署人職務： 

簽署與蓋印： 

 
日期： 

《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》 

（1）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根據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規定履行通知義務，有關的資料本局
會用作處理申請及登記用途。 

（2） 基於履行法定義務，上述資料有可能轉交警察當局、司法機關及其他有權限實體。 
（3） 利害關係人依法有權查閱、更正或更新其存於本局的資料。 

 
個人資料保護局專用 

 



 

T-813-C，202402 3 
 

個人資料保護局 

個人資料互聯許可申請書【申請廢止許可】 
 

第四部分   非申請人同意本申請的聲明 

(每位非申請人各須填報一份) 

（一）名稱及地址 

本人／機構， 

名稱：  

地址：   

為本申請書所述個人資料處理之： 

□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

□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(名稱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之代表人 

（注：倘代表人並非載於本許可中的代表人，則需附交可證明其代表人資格的法定文件。） 

(二) 聯絡人(用作跟進本申請程序)  

姓名：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郵#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#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聲明，本人／機構明確同意申請人作出本申請，及知悉因過失或故意而在申請時

提供虛假資訊或未遵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 23 條的規定，將構成行政違法或犯罪，

並不排除須依法承擔其他倘有的民事、行政違法或刑事責任。為此，本人／機構將配合

申請人或應個人資料保護局的要求如實提交所需的資料。 

簽署人姓名： 

簽署人職務： 

簽署與蓋印： 

 
日期： 

《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》 

（1）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根據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規定履行通知義務，有關的資料本局
會用作處理申請及登記用途。 

（2） 基於履行法定義務，上述資料有可能轉交警察當局、司法機關及其他有權限實體。 
（3） 利害關係人依法有權查閱、更正或更新其存於本局的資料。 

 
個人資料保護局專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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